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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邮寄

※抽选日期有可能会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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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募集预计按以下日程实施。

募集月 
募集住宅

５月 

８月 

１１月 

２月 

受理時间：上午

邮寄申请时，必须要在

抽选日期有可能会有变更。

●本厅：建设

※申请只有

邮寄申请时，

 

募集住宅

※资料分发

东广岛市役所
〒739-8601

 

募集住宅

 

预计按以下日程实施。

募集住宅资料 

开始分发日 

4 月３０日 

（周三） 

７月２8 日 

（周一） 

１0 月3１日 

（周五） 

１月２6 日 

（周一） 

间：上午8 点半至下午

时，必须要在募集期间的最后一天

抽选日期有可能会有变更。

建设部 住宅

申请只有住宅课窗口受理。

邮寄申请时，请务必邮寄到

募集住宅的资料也可以在市政府网站上阅览。

分发期间以外

役所建设部
8601 东广岛市西条

募集住宅资料配布

东广岛市市营住宅入住者募集

咨询处 

预计按以下日程实施。 

 

 
募 集

 ５月１2

１6

 ８月4

8 日

 １１月１

１4

 ２月2

6 日

点半至下午5 点

募集期间的最后一天

抽选日期有可能会有变更。 

住宅课（本

窗口受理。各支所及出

请务必邮寄到住宅

也可以在市政府网站上阅览。

以外不能阅览。

部 住宅课 
市西条荣町8

配布场所 

东广岛市市营住宅入住者募集

 

 

集 期 间 

2 日（周一）～

日（周五） 

4 日（周一）～ 

日（周五） 

１0 日（周一）～

日（周五） 

2 日（周一）～ 

日（周五） 

点15 分。 

募集期间的最后一天的下午

（本馆6 楼） 

各支所及出张

住宅课。 

也可以在市政府网站上阅览。

不能阅览。 

 住宅係（本
8 番29 号 

 

东广岛市市营住宅入住者募集

1 

 抽 

～  
６月9

～  
９月1

～ 
１２月

～  
2 月24

的下午5 点15

） ●各支所

张所不予受理。

也可以在市政府网站上阅览。 

住宅係（本馆6 楼
 ℡：０８２－４２０－０９４６

东广岛市市营住宅入住者募集 

 

 选 日 

9 日（周一） 

1 日（周一） 

月8 日（周一） 

24 日（周二） 

15 分之前收到。

各支所 ●各出张

受理。 

楼） 
℡：０８２－４２０－０９４６

2025
东广岛市

〒739-

东广岛

☎ 082

申 

 ６月２7

 ９月19

 １２月２6

 ３月13

到。 

张所 

℡：０８２－４２０－０９４６ 

2025 年度（令和
东广岛市建设部住宅课发行

-8601 

岛市西条荣町8

082-420-0946

 査 日 

7 日（周五） 

19 日（周五） 

6 日（周五） 

13 日（周五） 

 

年度（令和7 年度）版
部住宅课发行 

8 番29 号 

0946 

入住可能日

 ７月中旬

 １０月中旬

 １月下旬

 ４月中旬

 

年度）版 

可能日 

７月中旬左右 

１０月中旬左右 

旬左右 

４月中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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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市营住宅时，有收入标准、同住亲属、住房困难等条件。请好好阅读此“申请须知”。 

募集期间的一星期前开始发放募集住宅的资料。 

●请在市营住宅募集一览表中选择一个希望入住的住房，然后填写①市营住宅入住申请表、②市营住宅

申请人调查表后，提交到住宅课。一个家庭只能选择一处住房。如果申请两处以上的话，则所有的申请

都将会作废。 

●周六、周日以及节假日不予受理。 

●募集期间内没有寄到的申请不予受理。 

●申请阶段时不需要提交证明。但是入住资格审查阶段时，入住候选人（抽选当选者）需要提交证明等

材料。 

●根据提交的材料，如发现有拖欠市税（包括滞纳金）等，或有虚伪申请时，会被立刻取消资格。申请

时请充分确认是否符合申请资格。 

●根据法律的修改，入住资格等一部分内容可能会有所变更。 

 

 

 

  

① 住宅的内部不能入内观看。 

 ② 住宅在入住前会进行修缮，但可能会残留有一部分破损或污垢。 

 ③ 一部分住宅（自治会等）除房租以外还需要交纳公益费（净化槽维持管理费、共用部分的电费及

自来水费等）。 

 ④ 一部分住宅的煤气热水器、纱窗等需要由入住者自费设置。并且，入住者设置的场合，退房时需

要撤去，恢复原状。 

 ⑤ 没有空调设备。 

 ⑥ 住宅内不能养猫狗等宠物。 

 ⑦ 一部分住宅的停车场没有空位。 

 ⑧ 退房时，不论入住期间和房间状态如何，入住者都要负责支付更换榻榻米和拉门（襖，障子）等

费用。根据榻榻米等张数所需费用也会不同，一般大概需要5 至15 万日元左右。 

 ⑨ 入住及退房时，要向住宅管理人及指定管理者提供住宅管理上必要的事项（姓名、联系方式、入

住人数、入住及退房时期等）等信息。  

 1 申请方法 

 2 关于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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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从提交申请到通知抽选结果 

受理申请 
（入住资格初次审查） 

决定申请住宅 → 填写①市营住宅入住申请表 ②市营住宅申请人调

查表后 → 提交 

可以直接提交到住宅课窗口也可以邮寄申请。 

在确认居住地条件和同住亲属之后，进行入住资格的初次审查。没有入住资格，或是
表格填写有漏缺时会在此阶段失去申请资格。 
属于抽选照顾家庭的人，请提示有关材料。 
申请表提交后不能更改。 
※截至前一天为止的申请状况可以在住宅课以及各支所、各出张所窗口确认。 

通知抽选号码 通知抽选日期时间、抽选场所和抽选号码。 

照会有关部门 向广岛县警察本部照会是否是暴力团成员。如果是暴力团成员的话，则没

有入住资格，会在此阶段丧失申请资格。 

公开抽选会 
实施公开抽选会。 

抽选会后，向申请人通知结果。 

并且，住宅课窗口和市政府网站上会公布当选号码。 

通知结果并向当选者通知入住资格的二次审查 

参加抽选会是任意的。即便缺席也不会影响结果。 

※请尽量不要打电话咨询抽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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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资格二次审查 
请按照说明书准备入住资格二次审查的材料。 

如果指定日期之前没有提交必要材料的话，则会失去申请资格。 

有关必要材料的详细内容，请参考第16 页。 

入 住 决 定 

 ４ 从入住资格审查到入住 

入   住   决   定   通   知 

入住手续 
请在指定日期之前办理入住手续。 

①提交“請書”等必要材料。  

②交纳押金。 

入住 

请到住宅课来领钥匙。 

届时会说明入住后的注意事项。可以领钥匙的只限入住者本人。 

交付钥匙当天即为入住日。 

请在入住可能日起１４天以内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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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家庭的资格 

   必须要符合以下①～⑥的所有条件。 

 

① 现在东广岛市内居住或工作。 

 ② 现在有同住或将要同住的亲属。 

※ 原则上，以夫妇（包括订婚或者有内缘关系的人《可以在住民票上确认的人》以及伴侣

关系的人）或者以亲子为主体的家庭。 

 ③ 家庭的月收入在158,000 日元以下。 

※ 收入是指东广岛市营住宅设置及管理条例、东广岛市营住宅管理规则规定的收入 

金额，不是指“实际拿到手的金额”。                  

※ 详细请参照第10 页。 

★ “裁量家庭（详见第11 页）”的入住者资格的缓和  

因考虑到第 11 页记载的家庭尤其需要安定的居住环境，所以入住收入标准（月收入）

定为214,000 日元。 

 ④ 没有拖欠市町村民税、固定资产税、轻自动车税、国民健康保险税以及向地方公共 

团体租赁的住房的房租（包括各种税金及房租的滞纳金、迟延损害金） 

 ⑤ 现在住房有困难。（现在的房租太高，房间狭窄等） 

 ⑥ 不是暴力团成员 

 

 

  

 5  关于申请资格 

★ 申请前，请详细阅读以下的资格以及注意事项，并确认自己是否有申请资格。如果审查
的结果是没有申请资格的话，即便是在决定入住后也将被取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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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身者的资格 
   必须要满足以下①②两个条件。 

 

 ①符合“（1）一般家庭的资格”中的②以外的各项内容的人。 

 ②符合以下任一项内容的人。 

  1 申请时的年龄在60 岁以上。 

  2 领取身体残疾者手册（1 级到4 级）的人。 

  ３ 领取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1 级到3 级）的人。或者被认可为同等程度的智 

障者（疗育手册○A 、A、○B ）。 

  ４ 领取战伤病者手册（恩给法別表第１号表的２的特別项症至第６项症，或者同法 

別表第1 号表的３的第1 款症）的人。 

  ５ 根据“关于对原子弹爆炸被害人的援护的法律“领取医疗特別补助、或特別补助的人。 

  ６ 根据生活保护法接受保护的人。 

  ７ 从国外撤回并且撤回后未满5 年的人。 

  ８ 在麻风病疗养所接受过疗养的人。 

  ９ DV 受害人（配偶者暴力防止等法第1 条中定义的“受害人”）中符合第22 页记载 

        的A～C 的人 

 

※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看护，根据其实际情况被认为不适合入住市营住宅的话， 

则不能申请。 

※ 即便不符合②的人也可以申请特例地区内的“招募1 人以上家庭”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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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①申请人必须是成年人。只有未成年人的家庭不能申请。（已婚的未成年人将被视为成年。） 

②有自家住房的人，原则上不能申请。 

・被指定为砂土灾害特别警戒区域之前区域内已有自家住房的情况，有可能可以申请。 

・如果计划卖掉自家住房，则须在审查日前成交，并提交无资产证明。 

③市内的公营（县营、市营等）、公团等住宅的使用名义人原则上不能申请。现在居住的公共住宅等的

使用名义人作为同住者申请的情况也同样原则上不能申请。 

④至今在公营（县营、市营等）、公团等住宅（包括合并前的町营住宅）中居住过的人，如果有拖欠房

租或不正当使用住宅（擅自同住、擅自搬家、长期不在及骚扰行为）等，原则上不能申请（入住、同住）。 

⑤一个家庭不能申请两处以上的住宅。如果把家庭分开（世帯分離）申请了两处住宅的话，则所有的申

请都将失效。 

⑥实际上有同住亲属，但不自然地分开居住的场合，原则上不能以单身者资格申请。（DV 受害人除外） 

・如果有计划离婚，则需要提交审查日之前离婚成立的证明材料。 

⑦现有同住或将要同住的亲属。 

・原则上，不自然的家庭分离、夫妻分离（夫妻分居）、家庭合并等场合时的申请将不予受理。 

・以夫妇（包括订婚、内缘关系、伴侣关系的人）或亲子为主体的家庭。 

订婚时请在结婚后马上提交结婚证明。如果婚约解除了的话，则所有人都不能入住。从入住许可日起 3

个月内订婚者不能入住时，则会被取消入住许可（已入住时需要退房）（未成年人订婚时需经家长同意。） 

・如果有计划离婚，则需要提交审查日之前离婚成立的证明材料。 

・在海外居住的家人日后预定来日时，必须在审查日之前提交已来日本的证明材料。 

⑧申请后到入住为止，已申请的所有内容都不能变更。 

・申请时的所有人员都要入住。同住亲属不能变更。但是，出生和死亡时除外。 

・如果发现申请表中有记载但没有入住，或者申请表上没有记载但入住的话，即使在入住许可后（钥匙

交付），也会被取消入住许可。 

⑨申请表等中有不正当记载时，申请将会失效。 

⑩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入住资格的人，或有其他特殊事由的人，请向住宅课咨询。 

⑪申请时住宅课的职员不进行月收入的计算。 

⑫申请后或当选后辞退的情况有所增加。请充分检讨住宅的概要等内容后再申请。如果当选后不办理入 

住手续而取消预定入住的话，之后一年期间将不能提交申请。 

⑬儿童、受灾者支援法规定的支援对象避难者的话，一部分的资格会有所不同，详情请咨询。 

 

根据入住手续的材料审查入住资格时，如果发现和申请时的内容不一样的话将会被取消资格。请确认申

请内容与事实是否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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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入住后，如果发现（或发生）以下情况时会请搬出市营住宅。 
  

〇 利用不正当手段伪造资格入住时 
 〇 3 个月以上拖欠房租时 
 〇 故意损坏住宅或共同设施时 
 〇 出于不正当的理由，15 天以上没有使用住宅时 
 〇 出于不正当的理由，拒绝住宅的内部检查时 
 〇 不服从市政府的指示或命令时 
 〇 公营住宅的借用期间到期时。 
 

入住后，请各位遵守各住宅各地区的规则，互相体谅。（尤其是，噪音、宠物的饲养、家庭垃
圾的倒出、在共用部分放置私人物品，车辆的停车位置、自行车的停放位置、共益费的缴纳以
及参加地区的清扫活动等问题） 
 

 

 

 
备 忘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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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市营住宅，月收入必须要在一定标准内。 

请根据以下的计算方法确认家庭收入是否在标准内。 

（1）月收入的计算方法 

①以申请人的家庭全员的年总所得金额为对象。年总所得是指所有有收入的家庭成员的一年

的所得。 

②工资所得或年金等杂项所得的人的所得金额中，扣除掉基础扣除相当部分（最多 10 万日

元，所得金额不满10 万日元时为实际金额）。 

③计算第15 页中相应的合计扣除金额。 

④从①中减去②和③后，除以12，计算月收入。  

《算  式》 

  （Ａ）家庭的合计所得金额                     日元 

  （Ｂ）基础扣除相当部分(②)的合计扣除金额            日元 

  （Ｃ）扣除一览表中该当扣除金额的合计金额           日元 

 

  月收入 ＝ 

 {年总所得 ―（基础扣除＋一般扣除＋特別扣除} ÷ 12 

（小数点以下舍去） 

 

 
 

 

 

  

 ６ 关于収入标准 

月 收 入 

超过214,000 日元 

214,000 日元以下 

158,000 日元以下 

申 请 资 格 

没有资格 

裁量家庭有申请资格 

一般家庭有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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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裁量家庭 

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人，可以作为裁量家庭缓和月收入的标准。 

只有60 岁以上的家

庭 

申请人在 60 岁以上、并且同住者都在６０岁以上的家庭 ※60 岁以上

的单身者也符合此条件。 

不满18 岁的家庭 同住人中有不满18 岁的家庭 

身体残疾者家庭 家庭成员中有领取身体残疾者手册（１级至４级）的人 

精神病患者家庭 

智障者家庭 

家庭成员中有领取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１级至 2 级）或者被认可

为同程度的智障者（最重度至中度）的家庭 

战伤病者家庭 
家庭成员中有领取战伤病者手册（恩给法的特別项症至第６项症或第１

款症）的家庭 

原子弹爆炸被害人

家庭 

家庭成员中有领取原子弹爆炸被害人的医疗特別补助或特別补助的家庭 

国外撤回者家庭 家庭成员中有从国外撤回并且撤回后未满5 年的人的家庭 

麻风病家庭 有符合麻风病疗养所入所者等补偿金支付等法律第2 条规定者的家庭 

 

（3）收入种类 

属于收入计算对象的收入 不属于收入计算对象的收入 

 申请人和同住亲属（包括订婚者）的收入，

如下所示。 

○国民年金、厚生年金、恩给等 

（遗属年金、残疾年金不在对象之内。） 

○工资、奖金、加班费等其他补贴（包括打工、

兼职等收入） 

○事业所得（包括生命保险的营业人员等的报

酬在内） 

○日工所得 

○ 其他、利息、分红等持续性的，属于课税对

象的收入 

○ 生活保护的补助费 

○ 各种原子弹爆炸被害人津贴 

○ 雇佣保险金 

○ 工伤保险金 

○ 休业补偿 

○ 遗属领取的恩给及年金 

○ 残疾年金、残疾福祉年金 

○ 老年福利年金 

○ 工薪者的上下班津贴（有金额限制） 

○ 家里人寄来的生活费 

○ 支付学费用的奖学金、为研究员支付的经

费等非课税所得 

○ 退休金、转让所得等临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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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注意事项 
●申请家庭中，两人以上有收入时，将所有有收入的人的年总所得分别计算后，加在一起。 

●一个人有两种以上收入时（例如：年金和工资、工资和事业收入等），将年总所得金额分别计算后，加

在一起。 

●一个人从两处以上单位获得相同种类的收入时（例：从两处以上单位拿工资，领取两种养老金等），总

支给金额合计之后，计算年总所得金额。 

●即使以前和现在有收入，在提交入住手续材料时已辞职的话，收入也以0 日元计算。 

●需要提交2024 年（令和6 年）的源泉征收票和2025 年（令和7 年度、令和6 年1 月1 日至令和6

年12 月31 日为止）的市县民税课税（非课税）证明。但是在提交入住手续材料时，如果已从该工作单

位离职，并且已再就业的话，则按现在工作单位的收入计算。 

 

（５）收入标准早见表 

 ＜工资所得者只有1 人、并且没有特別扣除时＞ 

月收入 

(日元) 

符合申请条件的年总收入金额 

（源泉征收票上的“支払金額”栏的金额） 

单身 两人家庭 三人家庭 四人家庭 五人家庭 

一般家庭 

(158,000 以下) 

2,967,999 日

元以下 

3,511,999 日

元以下 

3,995,999 日

元以下 

4,471,999 日

元以下 

4,947,999 日

元以下 

裁量家庭 

(214,000 以下) 

3,887,999 日

元以下 

4,363,999 日

元以下 

4,835,999 日

元以下 

5,311,999 日

元以下 

5,787,999 日

元以下 

 

 ※源泉征收票上的“支払金額”栏的金额。但是工作未满1 年，以及有停工停职期间时，将按照以下

的计算方法计算年总收入金额。 

 

                 ※总收入 － 奖金  
（预计）年总收入金额 ＝              × 12 个月 + 奖金 

                    工作月数 

 

 ※总收入是指，所有有领取到工资的月的工资的总额。 

  但是，从2 号以后开始工作那个月会除外。 

（例如：10 月3 日开始工作时，10 月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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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从年总所得中扣除的各种扣除 

  扣除的种类 扣除对象 扣除金额 

基

础

扣

除 

工资所得者扣除 

或公共年金等所得者扣

除 

申请人本人或予定同住亲属中、有工资所得或公共年金等杂项所得的人  

※工资所得扣除后的工资等的金额以及公共年金等杂项所得的金额的合计金额不满10

万日元时，该当合计金额 

每人最多从其所

得中扣除 

10 万日元 

一

般

扣

除 

同住亲属扣除 申请人以外的予定同住亲属 
每人 

38 万日元 

分居的配偶者及 

抚养亲属扣除 
所得税法上的抚养扣除对象，没有在一起生活者 

每人 

38 万日元 

特

別

扣

除 

特定抚养亲属扣除 

（除去配偶者） 
所得税法上的抚养亲属中，申请日现在年龄在16 岁以上23 岁未满的人 

每人 

25 万日元 

同一生计配偶者 

扣除（70 岁以上） 
所得税法上的一起生活的配偶者中，申请日现在年龄在70 岁以上的人 

每人 

10 万日元 老人抚养亲属扣除 

（除去配偶者） 
所得税法上的抚养亲属中，申请日现在年龄在70 岁以上的人 

特別残疾者扣除 

申请人或一般扣除对象中，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人 

①领取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1 级）的人 

②领取身体残疾者手册（1 级・2 级）的人 

③领取战伤病者手册（从特別项症到第3 项症）的人 

④领取疗育手册（○Ａ或Ａ）的人 

⑤获得厚生大臣认定的原子弹爆炸被害人（接受医疗特別津贴或特別津贴的人） 

⑥其他，精神残疾的人等，属于所得税法上的特別残疾者扣除对象的人 

每人 

40 万日元 

残疾者扣除 

申请人或一般扣除对象中，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人 

①领取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2 级・3 级）的人 

②领取身体残疾者手册（3 级～6 级）的人 

③领取战伤病者手册（第4 项症以下）的人 

④领取疗育手册（○Ｂ或Ｂ）的人 

⑤其他，精神病患者等，属于所得税法上的残疾者扣除对象的人 

每人 

27 万日元 

单亲扣除 

不论是否有结过婚，性别是男还是女，和年总所得在48 万日元以下的孩子一起生

活的单身的，年总所得在500 万日元以下的人、 

※住民票的关系栏内有“夫(未届)”或“妻(未届)”的记载的人除外 

每人最多从其所

得中扣除 

35 万日元 

寡妇扣除 

年总所得在500 万日元以下的人中，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人 

①和丈夫离婚后未再婚的人中，有抚养亲属的人 

②和丈夫死別后未再婚的人或丈夫生死不明的人 

※住民票的关系栏内有“夫(未届)”或“妻(未届)”的记载的人除外 

每人最多 

27 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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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计算一下 

 
请按以下程序计算收入。 

首先，请确认收入属于以下1 至7 的哪一项，然后沿着     的顺序计算。  

 

程序 
①确认收入属于下述1～7 的哪一种 → ②准备好必要的收入证明 → ③计算年收入或预计年收入 

○Ⅰ 年金收入者 

 

 

 

 

 

○Ⅱ 工资收入者 

 

 

 

 

 

 

 
 

 

○Ⅲ 事业收入の方 

 

 

  

 

 

 

 

 
 

  

１ 遗属年金、残疾年金等法律规定的非课税收入 由于是非课税収入，不在计算对象之内 

２ 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公务员共济年金等 
  公共年金  

2024 年的源泉征収票的支付金额 
或改定通知书上的年金金额 

３ 2024 年1 月1 日以前开始并一直在现在的工作
单位工作 

2024 年的源泉征収票上的支付金额 

４ 2024 年1 月2 日以后前开始在现在的工作单位
工作 

受理日的上一个月为止的一年的工资、奖金等
（含税）的证明 
就职不满一年的人：包括根据雇用条件预计１年
可以领取的工资的金额 

５ 现在的工作单位还没有领到1 个月的工资，或者
刚刚开始工作时 

根据工作单位的雇用条件预计１年可以领取的
金额（工资、奖金等(含税)的证明 

6  2024 年１月１日以前到现在一直从事同一事业
时 

根据2024 年的确定申告书（控）计算所得金额 

７ 2024 年1 月2 日起开始从事现在的事业时 
事业开始1 年以上的人，受理日的上个月为止的
1 年的、事业开始不满１年的人受理日的上个月
为止的销售金额、经费等 
 

0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日元 

必须要提交对象

期间的销售金额、

经费等材料。 



 

 

④根据下表由

→⑥

 

 

 

 

 

 

 

 

 

 

 

 

 

 

 

 

 

 

 

 

 

 

 

 

 

 

 

 

 

 

 

 

 

 

 

 

 

 

 

工资收入者

●公营住宅的场合，家庭的月收入在
 158,000
 超过
 但是，裁量家庭（第
以下时可以申请。
●特定公共出租住宅的场合
 158,000

根据下表由年收

⑥从所得金额减去

工资收入者

年总所得

●公营住宅的场合，家庭的月收入在
158,000 日元以下时，可以申请。
超过158,000 日元时不能申请。
但是，裁量家庭（第

以下时可以申请。
●特定公共出租住宅的场合

58,000 日元以上

 日元

年收计算所得金额。

减去扣除金额除以

工资收入者

所得（A）－ 控除

●公营住宅的场合，家庭的月收入在
日元以下时，可以申请。

日元时不能申请。
但是，裁量家庭（第11 页）即便超过

以下时可以申请。 
●特定公共出租住宅的场合 

日元以上487,000 日元以下时，可以申请。

日元  －      

计算所得金额。 →⑤确认扣除

除以12(个月)、

控除金额合计（B

●公营住宅的场合，家庭的月收入在 
日元以下时，可以申请。 

日元时不能申请。 
）即便超过158,000

日元以下时，可以申请。

        日元

扣除金额。 

、计算家庭的月

B） ÷ 12 

158,000 日元，月收入在

日元以下时，可以申请。 

日元 

15 

月收入。（根据此金额，决定是否能够申请。

 
年金收入者
（下表中的年龄和申请资格以申请日为

 

 ＝ 月収入 

日元，月收入在214,000

 

据此金额，决定是否能够申请。

收入者 
（下表中的年龄和申请资格以申请日为

 日元

月収入 

214,000 日元

据此金额，决定是否能够申请。）

（下表中的年龄和申请资格以申请日为标准

年总所得（Ａ）

※同时有工资

据此金额，决定是否能够申请。） 

标准，房租计算以入住许可日为

（Ａ） 
申请者本人

+
将要同住的所有亲属

工资和年金收入时最

，房租计算以入住许可日为

申请者本人 
+ 

将要同住的所有亲属 

时最多20万日元 

，房租计算以入住许可日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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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交各证明的正本（复印件不可）。各种手册或卡的话，待住宅课复印后会返还。 

前来窗口办理手续的人以外的人的证件，在留卡的复印件亦可。 

根据提交材料的审查状況有可能会需要追加。 

 

１．抽选后、“资格者”（当选者）需要提交的材料 

必要材料等 注 意 事 项 

①个人编号申报表 
为了确认个人编号请出示 ①个人编号卡 或 ②个人编号通知卡以及本人身份证件（驾照等）、

并且需要提交 ①或 ②的复印件。 

②没有滞纳的证明 
申请日以后发行的（包括“过年度”、没有滞纳的证明） 

高中生以上的所有被课税的人都需要。 

※市政府本馆 五楼 收纳课、各支所及出张所发行 

③身分证明 
驾照、个人编号卡、护照、学生证、在留卡等印有照片的证件。 

※２０岁以上的人都需要。※没有的话，请提交头像照片。 

④健康保险证 所有人都需要提交。 

⑤现在居住的房屋

的材料 

现在公寓等居住时 租赁合同书等 ※契约者不是本人时下栏 

不在租赁的房屋居住时 无资产证明(固定资产税评价证明书)、登記簿誊本等 

② 2025 年1 月2 日以后迁入东广岛市时，需要2025 年1 月1 日时の住民票所在地的证明。（请向前一住

址所在地的政府申请。） 

 

２．属于以下情况时所需材料 

内 容 必  要  材  料 

单身者 
申请了两人以上(单身可)的住宅的人 

①为了认定单身入住的入住者资格的申立书（市政府规定的样式） 

②单身证明 

③申请日当天的年龄不满60 岁的人，如持有以下材料的话，请携带来。 
・身体残疾者手册、疗育手册、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 

・战伤病者手册、原子弹爆炸被害人医疗特別手当证书或特別手当证书 

・生活保护受给者证 

・从国外撤回还不满５年的证明（厚生劳动省发行的永住归国者证明书等） 

・麻风病的证明材料 

・ＤＶ受害人保护设施等入所证明（市政府规定的样式）或保护命令决定 

单亲家庭（母子家庭・父子家庭） 
離婚届的受理证明书、儿童抚养福祉手当证书、 

单亲家庭等医疗费受给者证、其他可以确认单亲家庭的材料 

身心障碍者家庭 战伤病者手册、身体残疾者手册、疗育手册、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的任一种 

  

 ７ 必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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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必  要  材  料 

订婚的人 
3个月以内办理婚姻登记的人 

订婚证明（市政府规定的样式） 

申请人、订婚人的未婚证明 

※订婚人有打算辞职的话，辞职予定证明（市政府规定的样式） 

伴侣关系的人 
伴侣关系证明等 

（根据伴侣关系宣誓制度发行的受领证，受领卡等） 

※只限东广岛市政府发行或认可的证明。 

2025年1月2日以后

迁入东广岛市的人 

①市县民税课税台账记载事项证明书 

 最新的、记载有金额的证明。高校生以上的所有家庭成员不论有无收入都需要。2025 年1

月1 日现在的住民票所在地的政府发行的证明。 

②收入证明（源泉征收票、确定申告书等） 

2024年1月2日以后

就职的人 
收入证明（工资支给证明、收支明细表等） 

2024年1月１日以后

退职的人 
收入证明（记载有退职日期的源泉征收票、退职证明等） 

 

 

３．收入证明相关材料 

【工资收入者】 

工 作 状 況 需要证明的期间 必 要 材 料 

从2024年1月1日起一直在

现在的工作单位工作的人 
2024 年1 月～2024 年12 月 2024 年收入の源泉征收票 

2024年1月2日以后在现在

的工作单位就职的人 

申请受理日的上一个月为止的1 年 

（刚就职未满1 年的人，从就职的月

起预计1 年的收入金额） 

工资支给证明 

（需要工作单位开的每个月的工资证明。） 

  

【事业收入者】 

工 作 状 況 需要证明的期间 必 要 材 料 

2024年1月1日以前开

始从事事业的人 
2024 年1 月～2024 年12 月 

已办理确定申报的收入的话： 

・确定申告书的存根（须盖有受理印） 

・电子申报的话申报内容的打印件 

（需记载有受理日、受理号码） 

还没有办理确定申报的收入的话： 

・收支明细表 

・作为收支计算依据的帐面材料 

2024年1月2日以后开

始从事现在的事业的人 

事业开始1 年以上的人，申请受理

日的上一个月为止的1 年，事业开

始未满1 年的人，申请受理日的上

一个月为止 

 



18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人】 

内 容 必 要 材 料 

失业中的人 
2024年1 月1日以后辞职的人 

记载有辞职日期的源泉征收票、辞职证明、雇用保险受给资格者证、离职票等 

现在接受生活保护的人 生活保护受给证明书 

  

 

４．其他必要的材料 

内 容 必 要 材 料 

住民票上不能确认亲属关系的人 亲属关系证明 

难病患者 残疾者综合支援法的残疾福祉服务受给者证等 

留学生 
在学证明书 

奖学金受给证明书 

战伤者 战伤病者手册 

现在接受生活保护的人 生活保护受给证明书 

原子弹爆炸被害人 医疗特別手当证书、特別手当证书的任一种 

海外撤回者的家庭的人 引扬证明书、支给决定通知书（中国残留邦人等的归国） 

麻风病疗养所入所者等 麻风病疗养所入所者证明书 

DV 受害人 
DV 受害人保护设施等入所证明书（市政府规定的样式） 

或保护命令决定书 

派遣劳动者离职退去者 
解雇通知书、退去通知书、租赁住宅的合同书等、可以客观地

证明是离职退去者的材料 

因灾害失去住房的人以及根据都市计划等要求搬

迁的人 
受灾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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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房租毎年都会变更。 
（1）房租是毎年度根据入住者的收入、住宅的面积以及建成时期等决定的。 

  最初的房租金额是根据月收入计算的，请参照募集住宅一览表。 

（2）为了计算房租，市营住宅入住者毎年都要申报收入。即便是生活保护受给者和年金生活者也要提交收 

入申报。 

 （3）入住后已满３年的家庭，如果超过收入标准的话，则会发生退房的义务，需要支付比通常要高一些的 

房租。入住已满５年的家庭，如果被认定为高额收入者的话，则需要在一定期间内退房。 

 

2．关于“收入超过者”等 
 （1）收入超过者 

  ①“收入超过者”是指，已连续在公营住宅居住3 年以上，并且，收入超过了“收入超过标准”的人。 

被认定为“收入超过者”的话，会发生退房的义务，并且需要支付比通常要高一些的房租。 

  ②“收入超过标准”是，一般家庭15 万8 千日元、裁量家庭21 万4 千日元。 

  ③裁量家庭的定义，请参照第11 页。 

（2）高额收入者 

 ①高额收入者是指，已连续在公营住宅居住5 年以上，并且最近两年收入超过了高额所得者标准的人。 

如果被认定为高额收入者的话，除非有特殊的理由，否则需要在一定期间以内退房。 

  ②高额收入者的标准是31 万３千日元。 

（３）”收入超过者”的房租的计算方法 

   （本来的房租）+（附近同类住宅的房租 ― 本来的房租）× 

（根据年度及入住者的收入决定的百分比） 

    

※附近同类住宅的房租的话，住宅越新，房间面积越大，房租会越高。 

   ※详细情况请向住宅课咨询。 

  

 ８ 关于房租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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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房租等（市营住宅使用费、停车场使用费）的迟延损害金 

 
 （1）迟延损害金的比例 

    依照民法第404 条的规定，根据从缴纳期限的第二天起到实际缴纳日的天数计算。（闰年的天数也以 

365 天来计算。） 

 （2）迟延损害金的计算 

   ①房租等不满1,000 日元的尾数舍去。并且房租等全额不满2,000 日元时，则将舍去全额。 

②在该金额上乘以民法第404 条的法定利率后计算出的金额中，舍去不足100 日元的尾 数。另外， 

计算出的金额不满1000 日元时，将舍去全额。 

   （例如） 

    a）房租等1,900 日元时 ⇒ 迟延损害金0 日元（不满2,000 日元的全额舍去） 

    b）房租等5,500 日元，1 年后缴纳时 

      5,500 日元 ⇒ 5,000 日元（不满1,000 日元的尾数舍去） 

      5,000 日元 × 365/365 天 × 民法第404 条的法定利率 ＜1,000 日元 

         ⇒ 迟延损害金0 日元（不满1,000 日元的全额舍去） 

    c）房租等41,500 日元，缴纳期限的300 天之后缴纳时 

      41,500 日元 ⇒ 41,000 日元（不满1,000 日元的尾数舍去） 

      41,000 日元 × 300/365 天 × 民法第404 条的法定利率 ＞ 1,000 日元 

         ⇒ 迟延损害金1,000 日元（100 日元未満端数切捨て） 

 （3）关于迟延损害金的缴纳 

    在市政府确认房租是否已缴纳之前一直需要缴纳延期损失金。 

    未缴纳房租等的期间越长，缴纳会越困难。请在缴纳期限内交纳房租等。 

  另外，关于延期损失金的缴纳，将在确认房租已缴纳后发送迟延损害金缴纳通知书，请将纳税通知 

书拿到金融机构等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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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住宅有多人申请时，会实施公开抽签会决定入住候选人及替补。公开抽签会的日期、地点、 

抽签号码会作通知。 

◆ 没有人申请的住宅，会再次追加募集。 

◆ 以下家庭将会根据条例规定实施优先选考。 

 

  当选率是一般家庭的 两倍（抽选球两个）。 

项 目 详     细 

老 年 人 家 庭 ①：家庭中只有６０岁以上的人，或者只有６０岁以上和不满１８岁的人 

单亲（寡妇）家庭 
②：家庭中有人在抚养申请当天不满２０岁的孩子，且没有配偶者等（包括有内缘关系、订婚者或伴侣

关系的人） 

多 子 家 庭 ③：家庭中不满１８岁的孩子３人以上一起居住 

身 心 障 碍 者 家 庭 

④：家庭中有人持有身体残疾者手册１～４级 

⑤：家庭中有人持有疗育手册○Ａ ・Ａ・○Ｂ  

⑥：家庭中有人持有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１～２级 

战 伤 病 者 ⑦：家庭中有人持有战伤病者手册的第１款症以上 

难 病 患 者 ⑧：家庭中有根据残疾者综合支援法领取了残疾福祉服务受给者证的难病患者 

原子弹爆炸被害人 ⑨：家庭中有人是原子弹爆炸被害人并且在接受医疗特別补助及特別补助 

海 外 撤 回 者 ⑩：家庭中有人从海外撤回还不到５年 

麻 风 病 患 者 ⑪：家庭中有人是麻风病疗养所入所者 

Ｄ Ｖ 受 害 人 ⑫：DV 受害人（配偶者暴力防止等法第1 条中定义的“受害人”）中符合第22 页记载的A～C 的人 

派遣劳动者离职  

退 去

⑬：家庭中有人被客观地证明，本人或作为本人的同住亲属，由于本人被单位解雇必须要从现在居住的

房子搬走 

犯 罪 被 害 人 
⑭根据犯罪被害人家庭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第16 条的规定的犯罪被害人等，符合下一页记载的A-D 的

任一条件的人 

 

 

  

 9 关于选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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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开抽选会 

① 关于抽选会的出席与否 

     抽选会的参加任意。即便是缺席也不会影响结果。 

   ② 抽选方法 

     按住宅和房间，向抽选器里放入相应的申请人的球，然后旋转，最初出来的球的人为“有资

格者”，第二个出来的球为替补。 

抽选当天会在到场者中选代表帮忙抽选。 

   ③ 抽选结果及通知 

     抽选会上会决定每住宅、房间的入住资格者１名及替补最多２名。抽选结果会邮寄通知。（替

补只作落选通知。） 

     并且，各住宅的当选号码将会在住宅课公布，并刊登在市政府网页上。 

请尽量不要电话咨询抽选结果。 

 

◆ 关于DV 受害人的条件 
A 配偶者暴力防止等法第3 条第3 项第3 号规定的临时保护，配偶暴力防止等法第5 条规定的

妇女保护设施的保护，或者儿童福祉法第23 条第1 项规定的母子生活支援设施的保护结束之日

起算未满5 年的人。 

B  根据配偶者暴力防止等法第10 条第1 项的规定向法院申请了命令，该命令从生效之日起未满 

5 年的人。 

C 在妇女相谈所以外的配偶者暴力对应机关（配偶者暴力相谈支援中心、福祉事务所以及市町村

的配偶者暴力相谈支援担当部门）、与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一起支援ＤＶ受害人的民间支援团

体（妇女保护事业委托团体、地域ＤＶ协议会参加团体以及补助金等交付团体）、已确认受理与

入住公营住宅等相关的配偶者暴力被害申报的人。 

 

◆ 关于犯罪被害人的条件 
A  由于犯罪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者 
B  由于犯罪失去住房，或者住房有明显损坏而无法居住的人 
C  由于住房成为犯罪客体而无法居住的人 
D  由于犯罪造成的精神后遗症，从医学的观点出发无法居住的人 

 

 

 

  10 关于特定公共租赁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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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只记载与公营住宅募集内容不同的部分。 

 特定公共租赁住宅是指，为有一定收入并需要住房的人，市政府建设并提供的租赁住宅。 
 

１ 关于申请资格 
 必须要满足以下①～⑤的所有条件。 

① 现在有在一起居住或将要一起居住的亲属。以夫妇（包括订婚或内缘关系的人。） 

或亲子为主体的家庭。 

 ② 将要入住的所有家族成员的收入都在一定标准（详见下记2）之内。 

（有关促进特定优良租赁住宅的供给的法律施行规则所规定的收入金额，不是指  

“拿到手里的金额”。） 

 ③ 没有拖欠市町村民税、固定资产税、轻自动车税、国民健康保险税以及地方公共团体 

租赁的住宅的房租。（包括各税及房租的滞纳金、迟延损害金） 

 ④ 现在住房有困难。（现在的房租高、房间狭窄等） 

   ※市营住宅入住者也可以申请。入住决定后，需要从入住中的市营住宅搬走。 

 ⑤ 不是暴力团成员。 

 

２ 关于收入标准 
 为了申请特定公共租赁住宅，月收入必须要在一定标准之内。 

 

月收入 ＝  {年间总所得 ―（基础扣除＋一般扣除＋特別扣除} ÷ 12 

     月收入的标准    158,000 日元以上 

              487,000 日元以下 
※即便不满１５万８千日元，如果收入有增加的可能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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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收入标准一览表 
 ＜工资收入者只有1 名，且没有特別扣除的场合＞ 

月收入 

(日元) 

可以申请的年总所得金额 

（源泉征收票的支付金额栏的金额） 

两人家族 三人家族 四人家族 五人家族 

158,000 日元以上 

～ 

487,000 日元以下 

3,512,000 日元 

～ 

8,248,888 日元 

3,996,000 日元 

～ 

8,671,111 日元 

4,472,000 日元 

～ 

9,093,333 日元 

4,948,000 日元 

～ 

9,515,555 日元 

 

４ 其他 
 如果符合家庭条件、收入条件的话，房租的一部分可以减额。详细内容请向住宅课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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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营住宅入住申请表  

东 广 岛 市 市 长   

申请日 2025 年  〇月     〇 日 ※ 

受 

付 

印 

欄 

 

 

住  址 

〒 739 － 8601    
東広島市西条栄町８番２９号 

 
公寓名称、房间号 

申请人 

姓  名 

             

                            
电话 

座机 ( 082 ) 420 －0946  

手机 ( 090) 0000 －0000 

●从募集住宅一览表（市营住宅申请人调查表背面）中选择一个住宅，并填写在下栏。 

 号码 住宅名称、房间号 

申 请 住 宅 1 ○○住宅 ○-○○○号 

●申请人同意以下事项的话，请在左侧的□上打勾。 

我希望入住市营住宅，已确认以下事项，并提交申请。 

☑ 我同意照会申请人以及将要一起居住的亲属的住民票以及是否是暴力团成员等信息。 

☑  如果此申请表的记载事项和相关资料与事实不符时，该申请将被视为无效或失格的话也没有异议。 

 

本人身份确认材料 驾照  个人编号卡  健康保险证  在留卡  其他（             ） 

 

 

 

片假名 
关

系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龄 
工作单位、学校名称等 备 考 

姓    名 

申 

请 

人 

 
本

人 
男・女   

 
△ 
岁 

 

 1.  

将

要

一
起

居

住

的

亲

属

 

 
妻 男・女    

 
□ 
岁 

 
住

址 

同 

2.  不
同 

 
子 男・女    

 
○ 
岁 

 
住

址 

同 

3.  不
同 

  

男・女    年    月    日 

 

 

岁 

 
住

址 

同 

4. 不
同 

  

男・女   年    月    日 

 

 

岁 

 
住

址 

同 

5. 不
同 

  

男・女   年    月    日 

 

 

岁 

 
住

址 

同 

6. 不
同 

填 写 例 

東広島マンション２０１ 

 東広島 太郎 

東広島 太郎 

東広島 花子 

東広島 次郎 

ひがしひろしま たろう 

ひがしひろしま はなこ 

ひがしひろしま じろう 

19△△年3月 31日 ㈱東広島市 

広島市○区○○1-11 

 

19□□年5月10日 

20○○年10月1日 

無職（専業主婦） 

広島市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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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以下6 项入住申请资格中符合事实的项目左侧的□上打勾。只有6 项条件全部符合的人才有资格申请。 

☑  提交申请时，在东广岛市内居住或工作。 

☑  有现在一起居住或将要一起居住的亲属。（单身申请的人不要打勾。） 

☑  所有将要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员的収入都在一定基准之内。（请参考申请须知第10 页） 

☑  没有拖欠市町村民税、固定资产税、轻自动车税、国民健康保险税及向地方公共团体租赁的住房的房租。 

（包括各税及房租的滞纳金、迟延损害金） 

☑  现在住房有困难。（比如现在的房租太高、房间狭窄、没有自家住房等） 

☑  不是暴力团成员。 

 

●单身申请的人，请参照申请须知第7 页，并在该当项目上画圈。 

单  身 申 请 
老年人  身心障碍者  战伤病者  原爆被爆者  生活保护 

海外撤回者  麻风病  ＤＶ受害人 

 

●请参照募集案内第２１页的表，并在该当项目上画圈。 

抽选照顾家庭 

老年人  单亲家庭  多子家庭  身心障碍者  战伤病者  难病患者 

原爆被爆者  海外撤回者  麻风病  ＤＶ受害人  派遣劳动者离职退去者 

犯罪被害人 

※单身或抽选照顾的申请人，如果发现不符合条件时将会失去申请资格。 

※单身者资格的“身心障碍者家庭”和抽选照顾家庭的“身心障碍者家庭”的条件不同。 

 

【根据市的条例规定可优先抽选的家庭】 

老年人家庭 A：家庭中只有60 岁以上的人，或者只有60 岁以上和不满18 岁的人 

单亲家庭 

(母子家庭、父子家庭) 
B：申请当天在抚养不满20 岁的孩子，且没有配偶者等（包括内缘关系及订婚者）的家庭 

多子家庭 C：家庭中不满18 岁的孩子3 人以上一起居住 

身心障碍者家庭 
D：家庭中有人持有身体残疾者手册１～４级 

E：家庭中有人持有疗育手册○Ａ・Ａ・○Ｂ 

F：家庭中有人持有精神病患者保健福祉手册１～２级 

战伤病者 G：家庭中有人持有战伤病者手册的第１款症以上 

难病患者 H：家庭中有根据残疾者综合支援法领取残疾福祉服务受给者证的难病患者 

原爆被爆者 I：家庭中有人是原爆被曝者并且在接受医疗特別补助及特別补助 

海外撤回者 J：家庭中有人从海外撤回还不到５年 

麻风病患者 K：家庭中有人是麻风病疗养所入所者 

ＤＶ受害人 L：DV 受害人（配偶者暴力防止等法第1 条中定义的“受害人”）中符合第22 页记载的A～C 的人 

派遣劳动者离职退去者 
M：家庭中有人被客观地证明，本人或作为本人的同住亲属，由于本人被单位解雇必须要从现在居住

的房子搬走 

犯罪被害人 
N：根据犯罪被害人家庭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第 16 条的规定的犯罪被害人等，符合第 22 页记载的

A-D 的任一条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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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营 住 宅 申 请 人 调 查 表  

 
填写年月日 2025 年 ○月 ○ 日 

  
姓名：  東広島 太郎              

 

请回答以下１～３的问题。 

 

１． 现在居住的房子是？  

 

  □  自家的房子               (所有人：                             ） 

（与申请人的关系：                    ） 

 

☑  民间租房、出租公寓等 

 

□  公营住宅、公团住宅、公社住宅 

□市营住宅 

□县营住宅 

□其他（               ）  

 

□  其他 （                  ） 

 

２．以前有住过公营住宅吗？ 

  ☑ 有 （住宅名称：            ）         □ 没有 

 

３．现在有在支付房租吗？ 有在支付的话，房租是多少，是谁在支付？ 

☑  有在支付（月额：   50,000 日元、支付人 ：         本人          ） 

□  没有支付 

 

４．现在住房困难的理由是？  

☑  房租太贵      □ 房间狭窄       □ 打算自立 

□  生活环境差      □ 上班上学不方便 

□  被要求退房 

（理由： ） 

□  离婚         □ 预定离婚       □预定结婚 

□  其他 （                                                                             ） 

(租赁名义人：   東広島 太郎   ） 

（与申请人的关系：    本 人   ） 


